
单位 采埃孚传动技术（嘉兴）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关于年产 15000 根低地板大型客车专用车桥项目及其它

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

项目地址 嘉兴市经济开发区采埃孚路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董慧盈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项目简介

采埃孚传动技术（嘉兴）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4月，总投资 10570万美

元，在嘉兴经济开发区采埃孚陆，新建厂房 65000平方米，由嘉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建。引进商用车车桥生产线、转向机生产线、新

能源驱动电机生产线、电控气助理分离系统生产线、离合器生产线及相关的检验、

检测、测试等设备，投产后可年产大型客车专用车桥 15000根，产值 7.5亿 元；

年产商用车驱动电机 10000台，产值 3亿元；年产转向控制阀 33万件，产值 1.1
亿元；年产电液辅助转向机 5万套 ，产值 3亿元；年产电控气助力分离系统 30
万套，产值 3亿元；年产离合器从动盘和压盘 30 万套，产值 5.6亿元；年产离

合器分离轴承总成 10万套，产值 0.4 亿元；以及一些其它零部件的改机和售后

维修服务。

现场调查、检测/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

调查人:汤其龙、董惠盈

调查时间:2022.01.18

采样人:张经纬、毛力杰

采样时间:2022.03.07-09

陪同人:杨俊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乙醇胺、氧化锌、噪声

检测结果

（1）化学有害因素：通过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采样、分析、检测，



结果显示：本项目各岗位空气中的粉尘、乙醇胺、氧化锌的浓度均符和

GBZ2.1-2019标准要求。

（2）物理因素：根据本次对用人单位工作岗位噪声进行的检测，各岗位检测结

果均符合 GBZ2.2-2007标准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

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定性为“职业病危害

严重”的建设项目。

建议

1持续改进建议

1.1 职业病防护设施

（1）加强操作过程中的自动化、机械化和密闭化或隔

离操作。有效采用局部排风的方式降低作业区域内有毒有害

物质的浓度，并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及防护用品处于正常待用

状态。

（2）加强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维护和保养，确保定期

检查局部排风设施、应急喷淋洗眼器装置等设施的使用状

况，确保设备正常，有效运行。

2.2 职业卫生管理

（1）建设单位应根据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职业

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台

账。

（2）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提

高工人个体防护意识。

（3）建设单位按照职业病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的规定应定期对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员工进行岗前、岗中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监控关键岗位作业人员的健康状

况。同时加强企业的职业卫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员

工的职业病防护意识。

（4）建设单位应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 标准要求，在工作场所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

标识、中文警示说明。

2.3 个体防护

（1）加强个体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培训，加强现场操

作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的管理，为现场增设个体防护用品存放

柜。

（2）建设单位为员工配发的个体防护用品应保证能够

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定期更换，防毒口罩、防护手套等防护用

品应能够随时领用更换。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尤其



是防尘口罩等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确保其在工作过程中正

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2.4 应急救援

（1）加强应急救援系统的建设，完善职业危害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定期对应急救援器材（洗眼液、洗眼液等的日

常维护）和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

3建议

（1）本报告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现有生产运行

情况进行的识别、分析、检测和评价。如果本项目今后在产

品、产量、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发生变化时，需另行

评价。

（2）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应将本次控制效果评价结果向从业人员公布，并将评价结果

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3）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建设

项目应形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备查，同时进行信

息公示。

（4）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浙安监管安健〔2017〕68 号），建

设单位应当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评审完成之日起 20 日

内，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进行信息公示，并方便供

本单位劳动者和卫生监管部门查询。

（5）企业应按（原国家安监总局第 48 号令，2012 年 6

月 1 日 起 实 施 ） 要 求 ， 登 录 “ 浙 江 政 务 网 ”

（http://zwfw.zj.gov.cn/）进行职业病危害《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管理办法》项目电子数据申报并上报当地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部门。

（6）根据卫生健康委员会第 5号令《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此外本

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应每三

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补充自动焊接岗位的识别及评价；

2、完善喷漆岗位局部通风的分析及评价；

3、完善生产车间通风的分析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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